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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林省关于支持女性科技人才在科技创新

中发挥更大作用的具体落实措施

吉科发人才〔2021〕252号

为贯彻落实科技部等十三部门联合下发的《关于支持女

性科技人才在科技创新中发挥更大作用的若干措施》(国科

发才〔2021〕172号)、全国妇联等七部门联合下发的《关于

实施科技创新巾帼行动的意见》（妇字〔2021〕20号），坚

持性别平等、机会平等，进一步激发吉林省女性科技人才创

新活力，推动女性科技人才在我省实施“一主六双”高质量

发展战略中发挥更大作用，提出如下措施。

一、培养造就高层次女性科技人才

1.依托省科技发展计划，鼓励更多女性科技人才申报、

参与重大科研项目、创新平台建设，在青年成长科技计划项

目申报时，女性申报人年龄由 35周岁放宽到 38周岁。（责

任部门：省科技厅）

2.充分发挥女性在各类专家咨询会上的积极作用，在开

展科技战略研究、科技计划项目评审、应对诚信及伦理突发

事件、加强科研诚信及科技伦理宣传教育等方面提升女性科

技人才的参与度。鼓励符合条件的女性科技人才加入省科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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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展计划项目评审专家库。（责任部门：省科技厅、省社科

院）

3.支持女性科技人才参与国际科技交流合作。鼓励和支

持我省女性科技人才申报国家留学基金委、科技部（国家外

专局）出国访学、出国（境）培训项目。（责任部门：省科

技厅、省教育厅）

4.科技领域的省级学会、协会、研究会等要提高理事会、

常务理事会中的女性科技人才比例。成立吉林省女科技工作

者协会，推动条件成熟的市(州)成立同级女科技工作者协会,

统筹资源，支持女性科技人才加快成长。（责任部门：省科

协、省妇联）

5.在高层次人才选拔推荐工作中，同等条件下，用人单

位优先推荐女性科技人才，支持女性科技人才入选国家级和

省级高层次人才计划。（责任部门：省教育厅、省科技厅、

省人社厅、省卫健委、中科院长春分院）

二、大力支持女性科技人才创新创业

6.支持女性科技人才投身高质量发展。省内各高新技术

产业开发区、科技企业孵化器(众创空间)等加强对女性科技

创业者的支持力度，培育更多女性科技企业家。支持女性科

技人才参加科技人员服务企业专项行动，提升企业技术创新

能力。支持更多女性科技人才参加科技特派员行动，深入基

层一线服务乡村振兴。（责任部门：省科技厅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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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扎实开展“科技创新巾帼行动”。各参与部门积极搭

建平台，提供服务，支持女性科技人才立足岗位、锐意创新，

加强交流合作，产出高水平原创成果，加速科技成果转化，

助力吉林高质量发展。（责任部门：省妇联、省科技厅、省

国资委、省总工会、省科协、中科院长春分院）

三、完善女性科技人才评价激励机制

8.在组织推荐全国三八红旗手、全国巾帼建功标兵、中

国青年科技奖、全国创新争先奖和组织评选表彰省三八红旗

手、省巾帼建功标兵、省青年科技奖工作中，适当提高女性

科技人才的入选比例。（责任部门：省人社厅、省妇联、省

科协）

9.吉林省青年科技人才托举工程评选时，女性科技人才

所占比例不少于 30%；吉林省最美科技工作者、宣传科技工

作者典型评选时，女性科技人才所占比例不少于 30%。（责

任部门：省科协）

10.推动落实高级职称女性科技人才退休政策。省内事

业单位符合条件的女性专业技术人员可自愿选择年满 60 周

岁或年满 55周岁退休。年满 60周岁的少数具有高级职称的

女性专业技术人员，因工作需要延长退休年龄的，执行高级

专家退休有关政策。国有企业要认真落实高级专家退休相关

政策，做好女性高级专家退休相关工作。（责任部门：省人

社厅、省国资委）

四、支持孕哺期女性科技人才科研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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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.省科技发展计划项目实施过程中，对孕哺期女性科

技人才承担的科研项目，可申请延长项目执行期，一般不超

过一年。（责任部门：省科技厅）

12.为孕哺期女性科技人才创造生育友好型工作环境。

鼓励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等通过实行弹性工作制、建设母婴

室、提供儿童托管服务等方式，为孕哺期女性科技人才开展

科研工作创造条件。对于在生育友好型工作环境创建工作中

表现突出的单位，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，加大表彰奖励力

度。（责任部门：省人社厅、省教育厅、省科技厅、中科院

长春分院）

13.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在考核评价、岗位聘用等环节，

对孕哺期女性科技人才适当放宽期限要求、延长评聘考核期

限。支持孕哺期女性科研人员在孕哺期保留研究生招生资格。

鼓励工会、妇联、科协的基层组织加强对女性科技人才的服

务与关怀。（责任部门：省人社厅、省教育厅、省妇联、省

总工会、省科协、中科院长春分院）

五、加强女性后备科技人才培养

14.鼓励女科研人员、女医师、女企业家、女工匠等优

秀女科技人才参加以“巾帼心向党矢志跟党走”为主题的巾

帼宣讲活动，推动科学家精神进校园、进院所、进企业、进

社区，讲好女科技工作者的科学研究和创新故事。鼓励女性

科技工作者开展科普志愿服务，深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、

大中小学校、妇女儿童之家，开展科普讲座、科普阅读、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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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实验等活动，加强女性后备科技人才培养。（责任部门：

省妇联、省科协、省教育厅）

15.鼓励高中阶段教育进一步加强对女学生学科选择和

职业发展的引导，改变因性别选择学科的固化思维。支持高

等学校设置理工科等优秀女大学生奖学金。鼓励高等学校加

强对理工科女大学生职业发展规划辅导，鼓励支持更多女大

学生参加创新训练与实践，投身科研事业。（责任部门：省

教育厅）

16.建立女性科技人才数据库，对女性科技人才发展状

况进行跟踪分析、趋势研究，为促进女性科技人才成长提供

数据支撑和决策参考。（责任部门：省科技厅、省科协、省

妇联）


